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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合伙企业进行ODI备案监管要求及通过审批方法梳理

根据目前的监管要求，对于合伙企业形式的资金出境采取严管的要求，对此，建议避免合伙企业作为境
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一)独立申报

独立申报方式中，单个境内机构投资者作为申请人，其自身须满足ODI审批的各项条件并须向主管部门
提供各项申请资料;重点关注下列问题：

a.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真实性和合规性，如要求境内机构提交Zui新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自有资金
证明等;

b.境内机构投资者穿透后的自然人持股情况;

c. 境外投资的真实性，如要求境内机构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涵盖尽职调查
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二)共同申报

两个以上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拟共同投资同一个境外公司，则应当由持股比例或投资金额较大的投资者在
征得其他投资者的书面同意后作为主申报人，在取得其他境内机构投资者的申请资料后，共同向主申报
人的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提出ODI审批的申请，而其他境内机构投资者无须另行申请办理ODI审批。

共同申报方式中，有以下三点需要提请注意：

a. 发改委及商务部门关于判断主申报人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但在目前实践操作中，境外投资主管部门



一般倾向于以持股比例较大的投资者为主申报人(具体需以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届时的认定为准);

b.共同申报中的全部境内机构投资者，其自身均须满足ODI审批的各项条件;

c. 共同申报中各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路径可以不一致，即各境内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持有境外企业股
份，亦可以通过其在境外设立或控制的实体间接持有境外企业股份。

(三)联合申报

如两个以上境内机构投资者共同在境内设立一个有限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联合ODI申报主体
”)，以该等联合ODI申报主体向主管部门递交ODI审批。

联合申报方式中，有以下两点需要提请注意：

a. 联合申报中的联合ODI申报主体须满足ODI审批的各项条件，此外，联合ODI申报主体亦须满足近期O
DI审批的主管部门重点关注的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真实性和合规性、境内机构投资者穿透后的自
然人持股情况、境外投资的真实性等要求。

如联合ODI申报主体无法满足前述ODI审批条件和要求的，则主管部门可能会穿透要求境内机构投资者
，作为联合ODI申报主体的合伙人或股东，满足前述ODI审批条件和要求，如有任一家境内机构投资者
不满足ODI审批条件或要求的，则可能会影响整个联合申报的时间表和可行性。

b. 联合ODI申报主体目前有公司和有限合伙两种类型。

从实践中ODI审批的难度考虑，我们注意到，公司类型的联合ODI申报主体ODI审批难度比有限合伙类型
的审批难度相对低;但目前实践中主管部门仍在受理和批准有限合伙类型的投资主体提交的ODI审批申请
。

企业境外/对外投资备案流程

在通常情况下，中国企业投资者必须获得至少三个政府部门的登记或核准，分别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改委”）、商务主管部门（“商务部”）、外汇管理部门（“外管局”）其职权和管理事项分别为
：

发改委：负责规划、监管和协调中国经济发展和行业政策，主管对外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

商务部（厅） ；负责具体境外投资事项审批或核准，并发放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外管局：负责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登记及备案。

国资委：监管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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